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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84/2021_2022__E5_9B_BD_E

5_9C_9F_E8_B5_84_E5_c51_84779.htm 国土资函[2004]88号 关

于委托承办矿业权评估师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的函吉林大学、

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： 根据《关于委托承办矿业权评估师

执业资格考试及考前培训工作的函》（国土资函[2001]170号

），我部已委托你们承办矿业权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和有关

培训工作。从两年的实际运行情况看，工作完成得较好。经

研究决定，我部将2004年度的注册矿业权评估师和矿业权评

估机构中从事矿业权评估业务的人员的继续教育培训工作委

托你们承办。具体内容如下： 一、委托事项： 承办注册矿业

权评估师和矿业权评估机构中从事矿业权评估业务人员的继

续教育培训。内容包括拟定培训计划、发布培训公告或通知

、制定教学计划、聘请教师、组织培训结业考试、发放培训

结业证书。 二、要求： 1. 将《矿业权评估师执业资格制度暂

行规定》（人发[2000]82号）规定的注册矿业权评估师培训和

《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土资

发[2000]302号）规定的矿业权评估机构中从事矿业权评估业

务人员的培训合并进行 ，请安排好今年的培训计划和有关工

作， 培训计划和培训总结要及时报我部。 2. 规范教学，严格

管理，研究培训内容，注重培训质量和效果，提供优质服务

。矿业权评估涉及的基础专业性知识的教学由你们的师资承

担，亦可根据实际情况部分聘请其他学校的有关专业教师担

任，矿业权评估方法的教学逐渐过渡到由两校教师担任，矿

业权评估的规范性管理和矿业权市场建设方面的教学主要由



部担任。 3.培训收费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，学校代管，以收

抵支。 两校应对矿业权评估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加强领导

，充分发挥教学机构的特长和利用已有教学资源，注意跟踪

研究矿业权市场的建设和发展，将教学和市场需求密切结合

，逐步发展矿业经济的学科建设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